
高铁新城快速路连接线完善工程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重大决策社

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的意见》的通知(中办发〔2021〕11 号)，省委

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

估机制建设实施意见》的通知(苏办发〔2021〕15 号)等相关文件要求，

对高铁新城快速路连接线完善工程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，现将工程

概况公示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起点位于已建高铁新城快速路连接线(常熟交界至凤阳路以南段)

预留的 E 匝道鼻端，终点位于预留的 D 匝道鼻端，全长 535.7m。本项目

街接 524 国道高架预留的端部，设置单喇叭互通，互通匝道止于渭塘互通

收费站广场，收费站与 524 国道高架衔接的 5 条道全长 1660m，收费站与

524 国道地面道路街接的 2条匝道全长 467m。收费站与 524 高架街接的匝

道的设计速度为 40公里/小时，采用单车道匝道断面标准；收费站与 524

地面道路衔接的匝道的设计速度为 30公里/小时，采用双车道匝道断面标

准。

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收费站与 524 高架街接的 5条匝道、收费站与 524

地面道路街接的 2 条匝道。

项目总投资匡算约26600万元，项目建安费及其他费用约23400万元，

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安排解决。



项目位置示意图

二、征求公众意见内容

主要就以下几点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，如有其他方面意见或建议

也可提出：

1、本项目建设和运营对您的工作、生活环境的影响；

2、本项目建设和运营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；

3、本项目建设和运营对当地环境的影响；

4、本项目安全文明施工、质量管理；

5、其他意见和建议。

三、公示说明

1、自公示之日起 10日内，公众可通过信函/电话等形式与评估责任

主体、评估单位联系。

2、公示期间，评估单位将为公众提供相关资料查询和咨询服务。



3、同时，公众对本项目有社会稳定风险方面的建议或意见，可向评

估责任主体、评估单位提出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评估责任单位

1、单位名称：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人民政府

2、联系人：徐伟亮

3、联系电话：0512-65401156

（二）评估实施单位

1、单位名称：苏州国同咨询有限公司

2、联系人：陈工

3、联系电话：18015491015


